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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外校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规范领导班子的

决策行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时效性，根据上级有关文件

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议事规则。

一、会议召开

1. 会议成员由校长、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和办公室

主任组成，根据需要有关人员可列席会议。

2.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次，遇有紧急需要研究的事项可

随时召开。

3.会议一般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能召

开。

4.会议议题由各分管校领导拟定，由办公室收集后交校

长决定是否入会。

5.会议一般由校长主持。若主题为党建思政、政治学习

和召开班子民主生活会时，会议由书记主持。校长出差，学

校需召开党政联席会议时，校长可委托书记或其他副校长主

持。

二、议事范围



1.学校对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上级组织通知要求、重要

工作部署等的落实意见；

2. 学校办学方向、教育教学改革、机构调整、招生招聘、

对外合作等问题；

3.学校发展中长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年度预算、管

理制度修订等问题；

4.教职工的薪酬待遇、考核、奖惩、教育培训等问题；

5. 学校其他需要校长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的问题。

凡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

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

三、决策程序

1. 决策前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及有关方面专

家的意见，保证决策有科学依据和实施可能，并以此提出初

步方案。

2. 对重大、重要问题决策，事前应充分沟通，取得共识，

然后经党政联席会议集体研究讨论，形成决议。

3. 会议必须在充分讨论，听取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由

校长集中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做出决定。一般情况下，如果

会议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持不同意见，则应该暂缓决定，待时

机成熟后再行讨论决策。

4.根据讨论事项，分别采用口头、举手或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进行表决，以超过应到会成员半数同意形成决定。



四、议事规则

1.会议所议重要议题必须由分管校领导召集有关部门

负责人认真研究，充分酝酿，提出建设性意见或建议。

2.凡涉及群众关心的问题，有关部门应提前搞好调查研

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

3.与会人员向会议汇报工作、反映问题应有汇报提纲，

汇报要求事实清楚，数字准确，实事求是，所提的解决方案

要具体和切合实际。

4.会议形成的决定和意见，由分管校领导抓紧组织落实，

无特殊情况未按期完成的要说明原因。

五、会议纪律

1. 若非特殊原因，会议组成人员不得缺席会议。

2. 会议发言应控制时间，就事论事，不得偏离议题。

3.与会人员必须严守保密制度，不准泄露和公开会议讨

论过程，对需要传达的事项按规定进行。

4.凡涉及到与会人员本人及亲属的问题或其它可能影

响公正的问题时，本人及有关人员应主动提出并回避。

六、会议记录

1. 党政联席会议由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记录。

2. 会议记录人员要对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出席、列席、

缺席人员，讨论议题，发言内容，做出的决策逐项记录在案，

力求完整客观。



3. 形成的会议纪要，经主持人签字后并决定是否印发，

涉及秘密的按秘密文件保管，并按时立卷归档。

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


